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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2〕31号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北京市西城区民防局（地震局）
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北京市西城区民防局（地震局）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

员编制规定》经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，已报区政府批准，现

予印发。

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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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民防局（地震局）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根据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<北京市西城区党政机构调整设置方案>的通知》(京办字〔2011〕

5号)精神，组建北京市西城区民防局（简称区民防局），挂北京

市西城区地震局（简称区地震局）牌子。区民防局（地震局）是

负责本区防空防灾和防震减灾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也是区国

防动员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党和国家有关人防（民防）、地震工作的方针、

政策，执行国家有关防空防灾和防震减灾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政策及北京市的有关规定；制定本区民防、地震建设发展规划，

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负责制定本区防空袭预案、战时人口疏散和人员掩蔽

方案；组织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制定与其配套的各项保障方案；拟

订本区城市防空重要经济目标，指导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制定人民

防空抢险抢修预案，监督检查落实情况；负责组织后方基地共建

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防空防灾指挥场所和人民防空指挥信息化建设；

负责收集、掌握本区城市基础设施、生产设施和人口分布情况等

有关信息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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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制定本区人民防空警报、通信建设计划和保障方

案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本区人防有无线通信网、警报报知网建设，

平时为党政机关服务。

（五）负责组建本区群众防空组织、民防应急救援队伍；指

导各相关单位整组训练、制定战时、灾时专业队扩编方案；组织

防空防灾训练与演练。

（六）制定本区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中长期

规划，制定年度人防工程建设管理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组织

人防工程日常维护监督管理；负责制定人防工程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，并组织应急演练；负责人防工程防汛、防火等安全监督管理；

负责人防工程竣工认可工作；负责战前工程准备、临战工程抢修

抢建和战时工程保障。

（七）负责本区人防工程的拆除、改造、使用和防空警报设

施拆除的行政许可工作。

（八）依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及北京市的有

关规定，开展人防行政执法工作。

（九）承担区政府赋予的防灾救灾任务，利用人防设施和专

业队伍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防灾救灾服务。

（十）负责组织战时全区人民防空袭斗争。

（十一)负责组织本区防空、防灾宣传教育工作；协调、组

织有关部门开展群众性防空、防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宣传教育

培训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利用人防工程建设民防宣传教育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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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和应急物资储备场所，并加强指导管理；负责民防（地震）志

愿者队伍的建设和管理。

（十二）负责拟订本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和人员疏散避

难预案，提出避震疏散地域的建设意见，组织划分避震疏散地域；

组织本区各相关部门制定预案实施方案，组织各街道制定街道、

社区地震应急预案。

（十三）配合市地震局管理好强震监测台；组织建立本区宏

观观测点；负责灾情速报工作；负责收集地震信息资料，建立震

灾信息数据库；指导居民开展防震、避险、救助训练；开展防震

减灾业务培训。

（十四）负责管理和监督人民防空经费、物资的使用；负责

本区民防系统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。

（十五）指导基层民防部门业务工作；承办区政府、区国防

动员委员会和上级业务指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安全监管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上级有关人防工程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，负

责监督管理人防工程的防汛、防火等安全工作；组织人防工程日

常维护监督管理，组织具有行业特点的安全宣传教育；按照职责

权限和分工督促重点单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落实安

全防范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，监督检查本行业重点单位贯彻有关

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，发现违法行为，按照职责权限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职责中，对涉及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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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关事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查把关，对已经批准的行政许可

事项和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，依法承担相应的监管或管

理责任，超出职责范围的及时报告区政府或告知有关部门处理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，区民防局（地震局）设 6个内设机构。

（一）办公室。

负责机关政务（党务）工作；负责公文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

等机关日常工作；负责信息、信访、督查、保密、政府信息公开、

接待联络等工作；负责党群、计划生育和妇女工作；负责组织、

人事、机构编制和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；负责机关财务及固定资

产管理工作；负责提案、议案和建议的办理工作；负责全区民防、

地震综合统计工作；负责本单位后勤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。

（二）指挥通信科。

负责制定本区防空袭预案、战时人口疏散和人员掩蔽方案，

指导相关部门制定与其配套的各项保障计划；拟订本区城市防空

防灾重要经济目标，指导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制定人民防空抢险抢

修预案，并监督落实；负责组建群众防空防灾专业队，制定战时

（灾时）专业队扩编计划，监督指导各相关单位整组训练，会同

有关部门组织防空防灾演习、演练；负责组织防空防灾指挥场所

和人民防空指挥信息化建设；负责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的行政许可

工作；负责制定本区人防警报、通信建设计划和保障方案，组织

人防有无线通信网、警报报知网的建设；负责民防应急物资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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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的计划、建设、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工程科。

制定本区年度人防工程建设管理计划和人民防空工程使用

规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监督检查已建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；负

责人防工程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；负责所属人防工程竣工认可工

作；负责人防工程拆除、改造、使用的行政许可工作；负责人防

工程事故应急处理和人防工程防汛工作；负责办理人防工程赔偿、

补建等事宜；负责人防工程基础数据的统计、技术资料的收集、

归档工作；负责战前工程准备、临战工程抢修抢建和战时工程保

障工作；震灾发生时，利用人防工程为群众提供避难场所。

（四）防震减灾科。

制定本区防震减灾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制定

本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和人员疏散避难预案，提出避震疏散地

域的建设意见，组织划分避震疏散地域；组织各相关单位或部门

制定预案实施方案，组织各街道制定街道、社区地震应急预案；

负责收集地震信息资料，建立数据库；负责管理强震监测台；组

织建立本区宏观观测点；负责震情速报工作；指导居民开展防震、

避险、救助训练；组织防灾演习、演练，承担区政府赋予的防灾

救灾任务；负责地震资料的综合统计工作；开展防震减灾培训工

作。

（五）执法监督科。

负责制定本单位贯彻实施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方案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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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；负责本单位的行政执法和依法行政的监督工作；负责本单位

对外签订的合同及协议的合法性审核工作；负责有关案件的起诉、

应诉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执法培训工作。

（六）宣传科。

负责人民防空、防震减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；负

责制定年度宣传工作要点，承办上级宣传部门相关对接工作；制

定本区防空防灾宣传教育规划，并督促落实；负责民防（地震）

对外宣传报道工作，负责防空防灾宣传教育培训教材编制与机关

内部刊物编发工作；负责本单位文明创建工作。

监察科。

负责纪检、监察及有关反腐败工作。

四、人员编制

区民防局（地震局）机关行政编制 26名。其中，局长 1名，

副局长 3名，纪检组长 1名；科级领导职数 7正 2副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机关工勤编制随自然减员逐步核销。

（二）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六、附则

本规定由北京市西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

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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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机构  编制  通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武装部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12年 8月 31日印发


